
丰政发〔2012〕28 号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丰台区“十二五”时期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

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

现将《丰台区“十二五”时期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O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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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台区“十二五”时期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方案

为落实我区与市政府签订的《丰台区“十二五”时期主要污染

物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》，按照《北京市“十二五”时期主要污染

物总量减排工作方案》，根据《丰台区“十二五”时期主要污染物

总量减排计划》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原则和主要目标

（一）指导原则

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把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与

能源结构优化调整、人口规模适度增长相结合，促进人口资源

环境协调发展；坚持把健全法规体系、完善奖励政策与分解落

实责任、加强督查考核相结合，强化污染减排的激励约束机

制；坚持把深化结构调整、强化污染治理、加强监督管理与依

靠科技进步、发挥市场作用相结合，构建污染减排工作的新格

局；大力推进以“能源清洁化”、“污水资源化”为重点的各

项污染减排措施，确保实现“十二五”时期污染减排约束性目

标，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。

（二）主要目标（到2015年）

1.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在3803吨以内，比2010年的5433

吨减少30%。

2.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在11817吨以内，比2010年的

13130吨减少1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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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河西地区工业和生活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在2664吨

以内，比2010年的4440吨减少40%。

4.河西地区工业和生活氨氮排放总量控制在289吨以内，比

2010年的444吨减少35%。

5.农业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在363吨以内，比2010年的

413吨均削减12%以上。

6.农业氨氮排放总量控制在19吨以内，比2010年的22吨均

削减12%以上。

二、强化污染减排目标责任

（一）合理分解污染减排指标

综合考虑区域功能定位、经济发展水平、污染减排潜力、

环境质量改善需要等因素，将全区污染减排目标进行分解。各

有关单位根据《丰台区“十二五”时期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目

标管理责任制》（见附件1），按责任分工制定年度分解落实计

划, 于2012年5月10日前将《丰台区“十二五”时期主要污染物

总量削减目标管理责任制》督查落实计划表（见附件2）报区环

保局。各单位要加强领导，一把手负总责，明确主管领导、责

任科室和责任人，认真履行各自职责，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。 

（二）健全减排统计、监测和考核体系

健全统计核算与监测方法，强化数据的有效性审核，提高

污染减排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。加强氨氮、氮氧化物排

放统计监测。各相关部门完善减排统计数据交换机制和共享机

制，确定核查期内全区生产总值、城镇常住人口、能源消费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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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（含煤炭消费量、天然气消费量）、畜禽养殖数量、机动车

保有量及报废量等数据，作为减排核查核算的基础。做好主要

污染物总量减排数据的核算和汇总分析。

（三）加强目标责任评价考核

完善污染减排考核，把各街乡（镇）目标考核与部门目标

考核相结合，把落实五年目标与完成年度目标相结合，把年度

考核与进度跟踪相结合。有关单位每年向区政府报告污染减排

目标完成情况和措施落实情况。区政府组织开展污染减排目标

责任评价考核。

（四）严格环境影响评价制度

把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作为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，重点行

业排放主要污染物的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前，必须

取得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。对年度减排目标未完成、重点减排

项目未按目标责任书落实的企业，实行阶段性环评限批。对未

通过环评审查的投资项目，有关部门不得办理行政许可手续。

三、落实污染源减排措施

（一）突出污染物排放新增量控制

1.控制人口过快增长。妥善处理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、资

源环境的关系，完善人口管理制度，建立人口发展协调机制，

促进人口规模适度增长，控制人口增加带来的生活污染物排放

增量。

2.控制煤炭消费总量。进一步提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能

源结构中的比重，减少煤炭消费总量；新建项目原则上采用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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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气、电等清洁能源，不再新建、扩建燃煤设施；加快推进燃

煤锅炉改用清洁能源工作。

3.合理控制畜禽养殖数量。在综合考虑区域环境承载力和

保障农产品供应的基础上，合理控制全区畜禽养殖总量，控制

农业水污染物排放增量。

（二）落实重点污染减排措施

1.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。调整搬迁不符合区域功能定位

的行业和企业，加快淘汰小化工、小建材等高污染企业。逐步

退出冲天炉铸造、电石法制乙炔等高污染落后生产工艺等污染

行业。

2.加快推进清洁能源改造。加大现有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改

造力度，基本完成本辖区内具备改造条件的燃煤锅炉改用清洁

能源工程。

3.全面实施燃气热电厂烟气脱硝治理。新、改、扩建燃气

热电厂全部实施低氮燃烧和烟气脱硝治理，加快推进现有燃气

热电厂脱硝配套设施建设，并保证稳定运行。

4.加强机动车监管，降低污染排放。强化机动车排放管

理，加快淘汰老旧机动车；鼓励公交出行，配合市有关部门做

好各项工作。

5.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能力。加快河西再生水厂及配套管

网建设，2013年底前建成投入运行。配合市有关部门推进郑王

坟等再生水厂及配套管网建设，按期完成有关征地拆迁工作。

加大再生水回用力度，完善配套管网，加快污泥处理设施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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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全部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。

6.推动农业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。控制畜禽养殖总量，

加强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用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全部配套

建设固体废物和废水贮存处理设施并确保其正常运转。规模化

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应建立生产运行和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台帐

资料，加强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的现场核查。现场核

查时应提供完整、详实的数据资料。

7.加强重点治污设施监管。严格排污许可证管理。强化重

点污染源监督管理，确保污染治理设施稳定运行，污染物达标

排放，对主要污染物超标严重的重点环境监控企业予以通报。

热电厂等重点工业污染源要安装运行管理监控系统和污染物排

放自动监控系统，定期报告运行情况及污染物排放信息，实现

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联网共享。城镇污水处理厂，安装完善运

行管理监控平台和进、出口在线监测系统。

四、建立管理机制，提升保障能力

（一）建立督查考核机制

各单位每季度第一个月的10日前将上季度的《丰台区“十

二五”时期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管理责任制》进展情况表 

(见附件3）按时报区环保局，区环保局汇总后上报区政府督查

室。区政府督查室牵头，区监察局、区环保局配合，对各责任

单位完成任务情况进行督查。同时将各单位任务完成情况纳入

年度考核计划，考核结果作为效能考评依据。

（二）完善财政激励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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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财政预算内投资和财政环保专项资金投入力度，重点

对污染减排工程和技术改造项目给予财政补贴，保障污染减排

重点工程的实施；继续对“三高”企业和落后产能退出实施奖

励政策。

（三）加强污染减排执法监督

组织开展污染减排专项检查，督促各项措施落实，严肃查

处违法违规行为。加大对重点污染源的执法检查力度，对严重

违反环保法律法规，未按要求淘汰落后产能、减排设施未按要

求运行等行为，公开通报或挂牌督办，限期整改。实行污染减

排执法责任制，对行政不作为、执法不严等行为，严肃追究有

关主管部门和执法人员的责任。

（四）加强污染减排管理能力建设

进一步完善污染源监控中心，继续加强环境监察、监测标

准化能力建设，提高污染源监察执法和监测监控水平。

（五）动员全区参与污染减排

通过各种媒体，积极宣传污染减排对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

性、紧迫性，宣传本区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取得的成效，发挥媒

体的引导和监督作用，宣传先进典型，普及环境保护知识。深

入开展污染减排全民行动，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、消费模

式和生活习惯。

附件：1.丰台区“十二五”时期大气和水污染物总量削减

目标管理责任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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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丰台区“十二五”时期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管理

责任制督查落实计划表

3.丰台区“十二五”时期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管理

责任制进展情况表

4.大气主要污染物减排项目年度任务分解表

5.丰台区2012-2014年20吨以上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

任务分解表

6.丰台区2012-2014年20吨以下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

任务分解表

7.脱硝治理项目表

8.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

9.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工程

主题词：环保　减排△　方案　通知

抄送：区委各部、委、室，区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区法院、检

察院，区群团组织。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2012年4月27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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